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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托管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股权登记托管和相关股权事务办理，保护股东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银保监会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

行办法》、《银保监会商业银行股权托管办法》、《银保监会

办公厅关于加强商业银行股权质押管理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辽宁股权交易中心股权登记托管业务规则、本行章程等

有关规定，结合本行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股权托管，是指本行与托管机构签

订服务协议，委托其管理本行股东名册，记载股权信息，以及

代为处理相关股权管理事务的行为。

第三条 本行委托辽宁股权登记托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托管机构”)对本行股权进行登记托管。

托管机构受托管理本行股东名册，记载股权的变动、质押、

冻结等信息及状态，为本行及本行股东出具股权证明文件、提

供股权信息查询服务。

服务内容暂不包括股权凭证管理和代发股东权益(如分红、

送股)等事项。

第四条 本行股权托管后，本行及本行股东应在满足监管

法规、本行章程及本行股权管理办法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托管

机构颁布业务规则和双方签署的股权托管协议，向托管机构申

请办理股权登记及相关事务，包括但不限于：股权初始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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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和非交易过户登记、本行及本行股东基础信息变更、

股权质押及司法查封、股权查询等。

第二章 股权初始登记

第五条 本行向托管机构申请办理股权初始登记，向托管

机构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股权登记数据及其他相关业务材

料。托管机构对本行有效送达的登记资料进行形式审核，根据

申报的股权登记数据，办理股权持有人名册初始登记。股权初

始登记完成后，托管机构为本行股东开立股权账户，向本行出

具股东名册，本行自备的股东名册应与其保持一致。

第六条 对于未确权股份，本行在托管机构开立专用账户，

该账户下登记股份由本行统一管理。对于未确权股份，本行在

依法确认股东身份及持股权利后，应当及时向登记公司申请办

理确权，按初始登记的相关程序办理股权补充登记手续。

第七条 因增资行为导致注册资本变更的，本行应及时向

托管机构申请办理新增股权的登记托管。

第三章 股权信息登记

第八条 股权转让过户登记，由出让人及受让人向托管机

构申请办理。

法人股东转让股份应事先经本行董事会审核同意，股权转

让如需经监管机构核准或向监管机构报告，按照银保监会相关

规定执行。自然人股东转让股份，除应满足公司法规定外，还

应符合金融机构内部职工股转让有关规定。

第九条 自然人股权因继承、遗赠、离婚财产分割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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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股权因法人合并、分立、解散、破产、被责令关闭、行政

划拨等原因，以及司法裁定扣划股权等情形，导致股权发生变

更，股权相关当事人需向托管机构申请办理股权非交易过户登

记。

第十条 本行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企

业行政、公司章程等基础信息变更，本行应向托管机构申请办

理变更手续。本行股东姓名或名称、有效证件号码等基础信息

发生变更，股东应及时向托管机构申请办理信息变更手续。

第十一条 股东出质股权，应事先向本行董事会告知或向

本行董事会申请备案，然后由出质人及质权人向托管机构申请

办理股权质押冻结，再履行股权出质设立工商登记手续。

出质人、质权人向托管机构申请解除部分或全部质押冻结

前，应先履行股权出质变更或注销工商登记手续。

第十二条 股权被司法冻结或需办理解冻手续，本行向司

法机关告知股权托管机构情况，由托管机构协助司法机关办理

司法冻结或解冻登记。

第十三条 根据《公司法》以及本行章程对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行股权作出的限制性规定，上

述股东股权在托管机构自动冻结。自动冻结条件消灭后，冻结

将自动解除。

第十四条 股东向托管机构申请股权过户登记、质押登记、

基础信息变更登记，或涉及司法冻结，应向本行上缴或由本行

收回其所持有的股权凭证，由本行向股东换发股权凭证或在股

权凭证上记载登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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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股权管理业务

第十五条 按照托管机构股权托管业务规则，本行、本行

股东及相关申请人、执法机关可以向托管机构申请办理股权查

询业务，申请查询股权状态及信息，本行股东可以向托管机构

申请出具股权证明文件。

第十六条 本行可通过专属账户接入托管机构股权信息系

统，可即时查询下载本行股东名册信息。

第十七条 托管机构按照监管要求向监管部门报送信息。

第十八条 本行可委托托管机构办理权益分派等股权管理

事务，本行应与托管机构另行签署相关的服务协议。

第十九条 本行董事会办公室是处理本行股权托管事务的

办事机构，负责协调托管机构做好股权事务管理，协助股东及

相关当事人办理股权托管后相关业务。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除应符合监管规定及本行章程、本行股权管理

办法等要求外，本行股东应按照托管机构颁布业务规则办理具

体股权事务，本行通过官网及时公告和链接托管机构相关业务

规则。

托管服务收费按照本行与托管机构签署的服务协议及托管

机构相关业务规则执行。

第二十一条 托管机构对股权托管事务申请材料进行形式

审核，本行、本行股东及相关托管事务申请人应当保证所提供

材料真实、准确、合法、完整。托管机构应勤勉尽责管理股权

事务，对获取的股权信息予以保密，并妥善保管本行及本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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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提供的业务资料。

第二十二条 退出登记及更换股权托管机构等事宜，依据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关监管规定及股权托管服务协议执行。

第二十三条 办法未尽事宜，遵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本行章程执行。如本办法与新颁布的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产生差异，按新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相关规定执行，本行将适时修订本办法。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制订及修订，本办法经

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解释。


